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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税法修订历程
个人所得税是目前我国仅次于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
2017年全国个税收入11966亿元，占税
收总收入约8.3％。

1980年以后，为适应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政策，我国相继制定了个人
所得税法、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
暂行条例以及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
条例。

1993年 10月，在对原三部个人所
得课税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合并基
础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通过并发布了新修改的个人所得税
法，国务院配套发布了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相继于
1999年8月、2005年10月、2007年6月
和12月以及2011年6月对个税法进行
了 5次修正，个税起征点从每月 800元
逐步提高到每月3500元。

草案拟将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等 4项劳动性所
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
的超额累进税率。对经营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
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
以及其他所得，仍采用分类征税
方式。

“综合所得，无疑是此次改

革一大关键词。改革后，原先分
别计税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
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
使用费等将被合并计征，在此
基础上扣除各种减除费用。”中
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
研究室主任张斌说，这一借鉴
国际经验的做法，标志着我国
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税制迈出
重要第一步。

个税起征点拟调至每月5000元，首次增加五项专项附加扣除

今后子女教育费用也能税前扣除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迎来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

七次修正。昨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

此次距离上次修法已有7年，从草案披露内容看，新一轮个税改革涉及范围广、
亮点多，堪称1994年以来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也将是百姓获益最大的一次改革，
被业内视为对现有个人所得税制的一次根本性改革。此次修法有何看点？对百姓收
入影响几何？新华社记者采访权威人士深入解读。

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与税
率结构优化调整联动考虑，记者粗略
测算发现不同群体税负变化不同：

月收入5000元以下（不考虑“三险
一金”和专项附加扣除因素）的纳税人
将不需要缴纳个税，税负降幅为
100％；月收入 5000元至 20000的纳税
人，税负降幅在 50％以上；月收入
20000至 80000元的纳税人，税负降幅
在 10％至 50％之间；月收入 80000元
以上的纳税人税负降幅在10％以内。

记者分别以月入 1万元、2万元和
5万元者为例，在考虑“三险一金”扣除
（假定“三险一金”扣除2000元）基础上
大概算了笔账：

月入1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
345元个税；改革后个税为 90元，降幅
超过70％；

月入2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
2620元个税；改革后个税为1190元，降
幅超过50％；

月入5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
10595元个税；改革后个税为 8490元，
降幅约20％；

如果加上下一步出台的专项附加
扣除，税负还会继续下降，如月入 1万
元者有可能免缴或仅缴纳少量个税。

变化5
增加反避税条款堵漏洞

此次个税修正案草案一大亮点就是增
加反避税规定，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
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
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
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
整的权力。

“规定税务机关做出纳税调整，需要补
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
息。”刘昆在说明中指出。

据悉，更多加强税收征管措施也写入
草案。

变化4
新增五项专项附加扣除

在明确现行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扣除
项目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
的同时，草案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
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
住房租金等5项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
项附加扣除。

这是我国首次在个税制度中引入专项
附加扣除概念。“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
负担的差异性，更符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
理，有利于税制公平。”刘昆说。

张斌说，我国初次引入的五项扣除中，
百姓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扣除子女教育和大
病医疗等支出，税负将更为均衡、合理、公
平，更能照顾生活压力较大的特定群体。

我国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
率实行3％到45％的7级超额累
进税率。改革后，虽然仍是 7级
税率，但部分税率的级距得以优
化调整。

草案拟扩大3％、10％、20％
三档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级
距扩大一倍，现行税率为10％的
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3％；大幅
扩大10％税率的级距，现行税率

为20％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
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
得的税率降为 20％；相应缩小
25％税率的级距，30％、35％、
45％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不变。

值得关注的是，草案还调整
了经营所得各档税率级距，其中
最高档 35％税率的级距下限从
10万元提高至50万元。

此次个税法修改，拟将综合
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
每月 5000元（每年 6万元）。纳
入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是以每
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
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
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
的余额。

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
资、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
准为每月 3500元，劳务报酬所
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元的，
减除费用 800元；4000元以上
的，减除20％的费用。

财政部部长刘昆说，这一标
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
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

现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标准并
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
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
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
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税负下
降明显。”

此外，草案将按月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这一
变化也值得关注。

张斌认为，改革后取得综合
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补退税
的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自行申
报，尤其是年度内收入不均的纳
税人可通过年度汇算清缴，按全
年实际收入确定税率档次并申
请补退税，年终奖税负较高等问
题也会随之解决，从而税负更公
平、更合理。

变化1
四项劳动性所得拟综合征税

变化2
起征点拟上调至每月5000元

变化3
三档低税率级距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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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三险一金”及专项
附加，月入 1万也可能
免税起征点

本版内容据新华社


